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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梁耀忠議員 “締造傷健共融社會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2年 5月 18日發出立法會CB(3) 775/11-12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潘佩璆議員、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

議員提出經修改的修正案。  
 
2.  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

措辭載於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，而該 3位議員經修改修正案及黃成智

議員在有關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︰  
 
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經修改修正案 

的措辭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a) 潘佩璆議員  
(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4項  -- 

(b) 黃成智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6項  若 潘 佩 璆 議 員 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 

(c) 譚耀宗議員  
(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8至 12項 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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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

3919 3307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4陳玉鳳女士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有

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以供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12個情況的

附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

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

以及會議廳內何秀蘭議員及王國興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

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。  
 
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

立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 

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締造傷健共融社會 ”議案辯論  
 
 
1. 梁耀忠議員的原議案  

 
雖然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香港

生效，政府當局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

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

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

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

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

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融

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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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。  
 
2.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
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劃涵

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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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3. 經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雖然鑒於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而政府當局並已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

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

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

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

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

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帶頭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，以協助

殘疾人士就業；  
 
(二 ) 鼓勵企業提供非全職職位給殘疾人士，以便他們逐步適

應長時間工作；  
 
(三 ) 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，包括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夜診服

務，讓他們有更多日間時間參與社區活動，融入社會； 
 
(四 ) 加強公眾教育，增加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，消除誤解

和歧視；  
 
(一 )(五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

融入社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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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(六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

所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

的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(七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

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

施；  
 
(四 )(八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

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(九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

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

立即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(十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

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(十一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(十二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

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

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

病患；  
 
(九 )(十三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(十四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。  
 
註：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4. 經王國興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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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劃涵

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 

 

(十一 ) 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帶頭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，以協助殘

疾人士就業； 

 

(十二 ) 鼓勵企業提供非全職職位給殘疾人士，以便他們逐步適應

長時間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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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 ) 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，包括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夜診服務，

讓他們有更多日間時間參與社區活動，融入社會；及 

 

(十四 ) 加強公眾教育，增加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，消除誤解和

歧視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5. 經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雖然鑒於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政府當局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

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

只着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

及環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

且深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

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

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

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

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

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

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

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

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

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

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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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由政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及受資助機構牽頭，訂立聘用殘

疾人士的指標，以及推動各機構制訂殘疾人士招聘政策
及程序，讓殘疾人士得到就業機會，發展潛能；  

 
(八 )(九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

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

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

病患；  
 
(九 )(十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(十一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。  
 
註：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
 

6. 經王國興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
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劃涵

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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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及  
 
(十一 ) 由政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及受資助機構牽頭，訂立聘用殘疾

人士的指標，以及推動各機構制訂殘疾人士招聘政策及程

序，讓殘疾人士得到就業機會，發展潛能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7. 經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雖然鑒於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政府當局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

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

只着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

及環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

且深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讓殘疾人士在社交生
活和個人成長方面均能達致全面參與和享有平等機會，發揮公約的
精神和核心價值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完善及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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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

融入社會，並研究將計劃擴展至專線小巴及電車等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

所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

的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

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

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

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

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

立即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
及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
 
(六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業

主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入口
通道；  

 
(六 )(七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

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八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就

業機會；  
 
(七 )(九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(十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

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

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

病患；  
 
(九 )(十一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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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(十二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及  
 
(十三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

更多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
常生活，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
維修津貼，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
等。  

 
註：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8. 經王國興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
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

劃涵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

所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

士的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

定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

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

易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

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

立即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

及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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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

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

入口通道； 

 
(六 )(七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

僱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八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

就業機會； 

 
(七 )(九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(十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

授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

員與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

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(十一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(十二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及 

 

(十三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

更多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

常生活，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

維修津貼，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

等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
9. 經潘佩璆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鑒於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而政府當局並已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

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

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

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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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

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帶頭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，以協助

殘疾人士就業；  
 
(二 ) 鼓勵企業提供非全職職位給殘疾人士，以便他們逐步適

應長時間工作；  
 
(三 ) 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，包括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夜診服

務，讓他們有更多日間時間參與社區活動，融入社會； 
 
(四 ) 加強公眾教育，增加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，消除誤解

和歧視；  
 
(一 )(五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

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(六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

所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

的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(七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

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

施；  
 
(四 )(八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

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(九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

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

立即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(十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

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(十一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(十二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

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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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

病患；  
 
(九 )(十三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(十四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 

 

(十五 ) 研究將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擴展至專線

小巴及電車等； 

 

(十六 ) 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； 

 

(十七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業

主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入口

通道； 

 

(十八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就

業機會；及 

 

(十九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

更多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

常生活，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

維修津貼，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

等。  
 
註：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
10. 經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鑒於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政府當局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

公約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

只着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

及環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

且深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

列政策及措施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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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

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

有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

陪同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

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

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

達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

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

展開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

主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由政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及受資助機構牽頭，訂立聘用殘

疾人士的指標，以及推動各機構制訂殘疾人士招聘政策
及程序，讓殘疾人士得到就業機會，發展潛能；  

 
(八 )(九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

手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

聽障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

病患；  
 
(九 )(十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

尊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(十一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

彰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 

 
(十二 ) 研究將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擴展至專線小

巴及電車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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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 ) 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；  
 
(十四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業

主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入口

通道；  
 
(十五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就

業機會；及  
 
(十六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

更多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

常生活，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

維修津貼，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

等。  
 
註：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1. 經王國興議員、潘佩璆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
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劃涵

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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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 

 

(十一 ) 由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帶頭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，以協助殘

疾人士就業； 

 

(十二 ) 鼓勵企業提供非全職職位給殘疾人士，以便他們逐步適應

長時間工作； 

 

(十三 ) 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，包括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夜診服務，

讓他們有更多日間時間參與社區活動，融入社會；及 

 

(十四 ) 加強公眾教育，增加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，消除誤解和

歧視；  
 
(十五 ) 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；  
 
(十六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業主

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入口通道； 
 
(十七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就業

機會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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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更多

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常生活，

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維修津貼，

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等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12. 經王國興議員、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儘管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

香港生效，但殘疾人士的權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保障；政府當局並

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提交的首份報

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眼於解決殘疾

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境的角度出

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表遺憾；就

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並將計劃涵

蓋電車及公共小巴，以協助他們融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者

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巴

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聘

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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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產能力的殘疾僱員享有接近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；

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 
(八 )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病

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重

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；及  
 
(十一 ) 由政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及受資助機構牽頭，訂立聘用殘疾

人士的指標，以及推動各機構制訂殘疾人士招聘政策及程

序，讓殘疾人士得到就業機會，發展潛能；  
 
(十二 ) 就各區市民提出興建無障礙通道的建議作出回應及；  
 
(十三 ) 積極推廣無障礙社區建設，改善社區設施，並為大廈業主

立案法團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援，改善大廈主要出入口通道； 
 
(十四 ) 積極支援復康團體開辦社會企業，從而提供殘疾人士就業

機會；及  
 
(十五 ) 推動 ‘關愛基金 ’新增支援項目，包括資助中介機構培訓更多

導盲犬，專門為視障人士領路，以改善視障人士日常生活，

向一些裝了義肢的截肢人士，提供義肢調較及維修津貼，

以及資助低收入家庭的聽障兒童購置助聽器等。  
 
註：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
 

 
 


